臺中縣擴大古蹟保存區公告表

97.12.25.府授文資字第0970009208號公告附件
	古蹟名稱
	原臺灣省議會議事大樓、朝琴館、議員會館

	等級
	縣定

	種類
	其他

	位置或地址
	臺中縣霧峰鄉自立路101~422號計73戶。
（本次擴大範圍內建物之地址）

	擴大古蹟保存區
所定著土地之範圍
	地號：臺中縣霧峰鄉人和段748、748-1、748-3、749、749-1、749-10、749-11、749-12、749-13、749-2、749-21 749-3、749-4、749-5、749-6、749-7、749-8、749-9、751、 751-1、752、752-1、753、753-1、753-2、753-3、753-4、754、754-1、755、756、756-1、756-2、757、757-1、758、758-1、758-2、758-3、759、760、760-1、761、762、762-1、763、763-2、765、766、770、770-1、770-2、770-3、770-4、771、772、773、774、775、776、777、777-1、778、778-1、779-1、780等共計66筆。
面積：合計51332平方公尺 

	備註
	本案係依據臺中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-古蹟、歷史建築及聚落類97年7月14日委員會議決議，將原臺灣省議會之宿舍區（總計73戶），納入古蹟保存範圍。


本表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01條規定更正之。
